
神愛世人

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(約三﹕16)

愛是人最喜歡的字，也是最被濫用的字，以至人很難了解這個

普通字的涵義。說到愛，往往想到的是給我們自由，不給我們痛苦

和責罰，免費供應我們一切重要的需求，以至保護我們。這樣，當

說起神的愛的時候，我們也會有類似的聯想。

但神的愛與人的愛不同。神的愛是甚麼樣的呢﹖耶穌說﹕

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 [耶穌基督] 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

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(約三﹕16)

要知道神的愛，還是先知道人的情形。就像你要送某人一件禮

物，必須先知道他的情形﹔否則冬送葛衫，夏送重裘，就不會適宜。

那麼，神愛世人，怎能夠適合所有的人呢﹖

世人有一個共同的情形﹕都染上了罪這個不治之症。聖經說﹕

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”(羅三﹕23)﹔罪的結局，就是滅

亡。聖經又說﹕“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﹔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

主基督耶穌裡，乃是永生。”(羅六﹕23)既然世人都因犯罪而將滅亡，

自然救恩是共同的需要了。

神愛世人，為世人預備得救的方法。但愛必須要犧牲。罪既然

是那麼可怕，神的犧牲也是非常的大﹕“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”，

就是差基督耶穌道成肉身，為了人的罪釘死在十架上﹕“摩西在曠

野怎樣舉蛇，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行起來，叫一切信祂的，都得永生。

”(約三﹕14,15)



當神差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，他們在曠野犯罪得罪神，

神使火蛇進入他們中間，被蛇咬的人，必然死亡。神叫摩西造了一

條銅蛇，挂在竿子上，被蛇毒所傷的人，唯一的指望，就是仰望那

條銅蛇，不論情形多嚴重，就可以得救。“除祂 [耶穌基督]以外，

別無拯救﹔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。

”(徒四﹕12)我們本來不配蒙愛，也不明白甚麼是愛﹔但藉著“主為

我們捨命，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。”(約壹三﹕16)耶穌為我們捨命

贖罪，是至大的，沒有條件的真愛。“神差祂的兒子到世間來，使

我們藉著祂得生，神愛我們的心，在此就顯明了。”(約壹四﹕9)

這樣，我們要除去對世上一切“愛”的錯誤觀念，了解接受神

的愛；真愛對我們不再是遠不可及，也不再是一種無定的情感，而

永生也成了實際的福分，得以進入神的國。


